
— 1 —

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关于

对自治区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

第20230016 号提案的答复

民建广西区委：

贵单位提出的《关于提升我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贸易融

资水平的提案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广西跨境人民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

近年来，广西充分发挥跨境人民币服务实体经济作用，推进

更高水平贸易及投融资便利化，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呈现高速增

长态势。2022 年 1-12 月，广西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量达 2211.65

亿元，同比增长 20.23%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.75 个百分点，连

续第二年创历史新高。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，广西跨境人民币结

算总量 1.69 万亿元，排全国第 11 位，居 12个西部省区第一。

（一）持续开展跨境人民币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。

一是加强跨境人民币使用市场培育。组织开展“跨境人民币政

策通达惠企”等系列宣传走访行动，指导广西人民银行系统、金融

机构搭建形成常态化跨境人民币政策宣传多层级辅导机制，推动

市场主体有效树立“本币结算成本低、更便利”理念，共为 657 家

企业开展政策直达传导，成功推动 120 家企业成为广西跨境人民

币“首办户”。二是不断提高金融机构跨境贸易投融资服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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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态化为广西开展跨境结算的金融机构提供政策解读及业务能力

培训，提升业务人员职业素养，提高服务效率，缩短业务办理时

间。

（二）出台政策激励市场主体在跨境结算和融资方面优先使

用人民币。

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，自治区财政厅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

支行等多部门联合印发《推动财政金融联动引领广西金融供给侧

结构性改革若干措施》，对开展跨境人民币货物贸易结算、面向

东盟的跨境人民币业务突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，开展跨境融资的

企业等给予激励和奖补，充分发挥财政金融联动效能。跨境人民

币结算方面，在限额内，对区内非金融企业单年开展货物贸易跨

境人民币结算 5亿元以上的，按结算金额的 0.1%给予奖励；对金

融机构按照对东盟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增加额的 0.06%给予奖

励。跨境融资方面，在限额内，对区内企业融入境外资金用于固

定资产建设等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，按照融资额的 0.5%给予补

助。

（三）积极探索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提升便利化水平。

一是稳步开展更高水平贸易投资便利化试点。支持广西银行

机构凭优质企业提供的《收/付款说明》或收付款指令，直接办理

货物贸易、服务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以及资本项目人民币收入在

境内的依法合规使用，将“事前审核”变为“事中事后抽查”，简化

业务流程，提交材料由“一大摞”变为“一张纸”，业务办理时间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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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至 10 分钟以内。截至 2023 年 4月末，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

业名单持续扩大为 198 家，共办理便利化业务 557 亿元。二是深

化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金融创新试点成效。2020 年 8月，人民银行

南宁中心支行在广西开展包含跨境投融资便利化、跨境资金流动

便利化等两大类共五项全国领先的跨境人民币政策创新。基于良

好实践效果，2021 年 9 月和 2022 年 7 月两次对创新试点内三项

试点政策进行复制推广，大幅提高金融要素在广西和东盟国家间

的流动效率，推动跨境投融资自由便利，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，

为实体经济发展带来新动能。截至 2023 年 4月末，创新试点业务

规模达 252 亿元，受到市场主体欢迎。三是扎实推进本外币政策

协同创新。全国首创支持将人民币纳入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常项目

跨境轧差净额结算试点的结算币种，通过轧差净额人民币结算减

少企业贸易资金占用，提高结算效率。

（四）加强政策协同，构建有利于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制度体

系。

经自治区政府同意印发《广西稳步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实

施方案》，并推动出台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

快发展“五个金融”的实施意见》，推动发改委、商务厅、国资委

等经济管理部门在制定本部门政策时以“本币优先”为导向，共同

在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出实招，营造有利于人民币“能用尽

用”的政策氛围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考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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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将认真把握高质量实施 RCEP 政策机遇，重点围绕“机制

建设与三条业务主线”，从制度安排、政策创新、业务推广等层面，

汇聚“本币优先”合力，丰富跨境人民币业务场景，扩大人民币跨

境使用规模。

（一）加强市场培育，做好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工作。

一是指导商业银行理顺业务办理流程，为真实合规的跨境人

民币结算业务提供优质金融服务。督促商业银行加强新政策、新

业务的培训，提升窗口服务水平，尤其在与企业密切相关的账户

开立、信贷审批、贸易结算、衍生品等业务上提高服务标准。二

是加强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传导，以大中型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企

业、国企、供应链核心企业为重点工作对象，鼓励更多企业将跨

境人民币纳入汇率避险财务“工具箱”，激发和培育企业在对外贸

易投资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内生动能。

（二）用好用足奖补政策，激发市场活力。

持续用好《推动财政金融联动引领广西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

革若干措施》，修订完善跨境融资和跨境人民币结算奖补细则，

推动跨境融资和跨境人民币结算奖补政策用好用实，进一步优化

营商环境，提高市场主体使用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意愿，助推广

西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。

（三）提升便利化水平，开拓跨境人民币使用场景。

一是深入开展更高水平贸易投资便利化试点。推动跨境人民

币优质企业名单的跨区域共享互认，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



— 5 —

业名单覆盖面，引导金融机构为真实、合规的跨境贸易投融资提

供高效便捷的人民币结算服务。二是着力提升人民币融资货币功

能。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开展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、境外贷款等融

资类业务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，构建“资本输出，贸易回流”

的人民币闭环使用。三是加强本外币政策协同，推动跨境金融改

革创新。根据市场需求探索开展本外币合一的信贷资产跨境转让、

资金池、银行账户体系等试点。四是拓展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

跨境人民币业务。鼓励银行机构凭交易电子信息直接为符合条件

的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市场主体提供贸易项下跨境人民币便利

化结算服务。

（四）聚焦机制共建，增强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驱动力。

推动建立政府、金融和产业直接对接的快速响应服务机制。

会同商务主管部门，通过对接企业需求、纳入考核指标、推动承

保支持、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，

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。会同发改委提升大宗商品、绿色新

能源金属等领域人民币使用。

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

2023 年 7月 5日


